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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竞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不仅扰乱双边和多边互利合作，还将拖累全球
气候行动和能源转型进程—

“发难”中国新能源，西方国家搬石砸脚
■本报记者 王林 李丽旻

针对美欧恶意打压中国电动汽车
企业，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4月7日
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
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
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
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
的指责毫无依据。

当前，中国电动汽车“出海”频遭
“逆风”。2月底，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
对来自中国的智能汽车及相关零部件
可能带来的风险展开调查。

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的迅
猛增长让美欧国家犯了“焦虑症”。美
欧国家企图通过贸易限制政策将中国
电动汽车排除在外。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美欧国家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电动
汽车产业链之前，绕过中国，只会耽误
自身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靠加征关税等限制性措施，

无助于解决自身竞争力面临的问题

美欧所指的中国电动汽车“产能
过剩”问题与事实不符。据彭博社日
前的报道，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绝大
多数排名靠前的汽车出口商产能利用
率均处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美欧
面临的问题是企业效率不如中国企业，

而不是中国“产能过剩”。该报道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和混合
动力汽车市场，产品出口量占总产量的
比例远低于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汽车
生产国。如果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可
能会导致大量停车场挤满未售出的新
车。但彭博社综合上市公司公开信息
与行业协会数据分析认为，中国汽车经
销商库存并不高，无法得出“产能过剩”
的结论。

前不久，美欧国家对我国电动汽车
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委员会
发布条例，要求海关对来自中国的进口
电动汽车进行进口登记，未来可能对相
关车辆征收“追溯性关税”；英国、美国
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或国家安全风险调查。

对此，3 月 22 日，外交部发言人林
剑回应，电动汽车是全球化产业，只有
分工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只有公平竞争
才有技术进步。以“公平竞争”“国家安
全”为名搞保护主义、贸易壁垒，违背市
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短期看似
乎占了便宜，但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
是未来，从长远看只会损害本国产业和
消费者的利益，影响全球经济绿色转型
和应对气变的努力。

林剑指出，事实上，美欧汽车行业

对此有不少反对声音。很多欧洲车企
的高管和商业协会认为，西方不应惧怕
中国电动汽车，靠加征关税等限制性措
施，无助于解决自身竞争力面临的问
题。中国电动汽车之所以广受欢迎，靠
的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科技创
新和过硬品质，绝不是靠补贴来支撑保
护。同时，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
资准入限制措施，始终向全球汽车企业
敞开大门，各国的车企充分享受中国大
市场红利。

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副教授、
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撰文指出，
与美国采取的保护主义立场不同，中国
的电动汽车战略更具包容性，做法也优
先考虑到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而非狭隘
的企业和政治利益。

中国汽车产业为全球消费者

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产品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秘书
长林示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美欧
国家在贸易保护方面持续加码，主要因
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又好又便宜，对美
欧汽车产业冲击巨大，造成美欧本土车
企竞争力弱化、销量受损。”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

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
访时也提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迅速，对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重塑产
生影响，给美欧等带来巨大压力。这
些国家自然要打压我们，以此减少自
己的压力。”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的完善和聚集，以及充电设施等配套
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正如第十四届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
圩在其著作《换道赛车：新能源汽车的
中国道路》中强调的那样：“正是因为
我国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
体系，我国关键零部件技术才得以突
破，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才得以在激
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汽车产业
链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
质量、高性价比产品。中国每出口3辆
汽车就有1辆是电动汽车，为全球绿色
低碳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2 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
指出。

美欧犯了中国电动汽车美欧犯了中国电动汽车““焦虑症焦虑症””
■本报记者 赵琼 姚美娇 杨梓

“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依靠的从来不是
所谓的补贴，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企业家
的勤奋、创新和竞争意识。”中国驻欧盟使
团经济商务处公使彭刚4月8日在欧盟媒
体上发表署名文章称。这是针对欧盟日前
先后对我国光伏企业、风机制造商发起最
新调查的强力反击。

近年来，西方国家屡屡向我国新能源
产业“发难”，但始终未能扰乱我国发展脚
步，我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蹄疾步
稳。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以美欧为首的西
方经济体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
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扰乱双边和多
边互利合作，还将拖累全球气候行动和能
源转型进程。

以公平竞争之名

损害公平竞争环境

4月3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参与
罗马尼亚110MW太阳能发电园区公开招
标的隆基绿能德国子公司隆基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的两家子公司上海
电气英国公司和上海电气香港国际工程
公司展开反补贴调查，以评估他们在公开
招标中是否违反了欧盟《外国补贴条例》
规定。

《外国补贴条例》于去年7月12日开始
实施，旨在帮助欧盟委员会应对外国补贴
造成的不当竞争。根据该条例，当招标合
同价值超过2.5亿欧元且竞标者在发布通
知前3年内从他国获得400万欧元以上的
财政捐款时，该公司有义务通知其在欧盟
的公共采购招标方。

对此，隆基绿能相关负责人对《中国
能源报》记者表示，已经注意到该调查事
宜，公司正在积极跟进和应对。欧盟委
员会此次调查旨在评估隆基绿能在公
共采购招标中是否存在外国财政补助
及其产生的影响。预计在调查期间，隆
基绿能在欧洲市场的业务运营和交付能
力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各项业务将保
持正常。

宣布将对我国光伏企业展开调查6天
后，欧盟针对我国风电行业的调查也随之
到来。4月9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在西
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中

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展开调查。
4月10日，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主

要负责人在布鲁塞尔会见欧委会贸易防御
司司长马丁·卢卡斯，第一时间就欧盟对中
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起补贴调查以及再
次发布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的报
告等问题进行严正交涉。

中方认为，欧方迄今为止发起的《外国
补贴条例》调查均针对中国新能源相关企
业，目标指向明显，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企业
赴欧开展投资贸易合作的信心，干扰中欧
产业互利合作，也将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努力和绿色转型的进程。欧方在调查
过程中，肆意歪曲补贴定义，程序标准不公
开不透明，是一种以公平竞争之名损害公
平竞争环境的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欧方立即停
止和纠正错误做法。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似乎也在酝酿
新一轮针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新动

作”。美国 CNBC 新闻网 4 月 8 日报道
称，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暗示将采取措
施保护美本土太阳能制造业，不排除对
中国光伏等绿色能源产品出口采取措
施，其中包括加征关税。

4月8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就耶
伦访华情况向媒体吹风并答记者问。他表
示，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
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
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
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美国企业和
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
对华脱钩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
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

据了解，自2011年11月遭遇美国“双
反”以来，中国光伏产品共遭受美国、欧盟、
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和
地区的15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美国分
别于2011年11月、2014年1月启动“双反”
调查，2017年5月启动“201调查”。

保护主义解决不了

自身存在的问题

针对欧盟近期宣布对中国“风光”能源
领域的调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
国新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是技术、市场、产
业链等多重优势的体现，相关产品出口为
全球应对通胀、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欧方不要一边唱着应对气候变
化的高调，一边损害应对气变的努力。保
护主义解决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欧盟中国商会指出，《外国补贴条例》
赋予了欧盟委员会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对

“外国补贴”等关键概念的定义极为模糊。
“我们了解到，欧方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
中扩大了‘外国财政资助’概念，将很多不
构成补贴的要素也认为是补贴；要求企业
短时间内提供大量材料，其中很多材料涉
及商业秘密及数据安全。其诸多做法都严

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抗辩权利，损害中企利
益。”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葵接受《中
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调查涉
嫌歧视中企，并在初步调查中扩大补贴概
念，使中企利益受损。《外国补贴条例》正成
为欧方对中国清洁能源领域企业的经济胁
迫工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认为，当前，欧盟利
用新能源产品推进能源转型的诉求与欧
洲新能源制造产业的商业利益存在“温
差”。“一方面，欧盟希望推动可再生能源
装机目标加速落地，寻求更便宜的产品
和设备价格；另一方面，出于保护本土市
场、获取利润的目的，欧盟认为中国产品
是对其商业利益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向
渲染进口产品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方向
靠拢。”

在此背景下，欧盟借助自身创造出来
的“补贴问题”“过剩产能”为依据采取行
动，尤其是发布《外国补贴条例》，并非采用
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是更多聚焦
在欧盟参与能源项目招标的企业，精准针
对特定项目实施所谓“产业保护”“贸易保
护”的做法。

增强产业韧性

跨越国际市场障碍

当前，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加剧，新能
源产业作为中国的优势产业，或将面临更
多挑战。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而言，如何跨
越国际市场障碍？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针
对商业环境的变化，企业要有所准备，通过
调整市场方向、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等方式，
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和整个产业体系韧性，从而尽可能规避潜
在贸易摩擦风险，保障自身利益。

“一方面，密切跟踪相关政策和市场发
展动态，做好前瞻性研判，有序‘出海’；另
一方面，和本地企业良性互动，形成利益共
同体，并以产品和创新为优先考虑因素，不
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提高风险意识。”
方东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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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西杨村风电场。 视觉中国


